
华中农业大学文件

校发〔2021〕59 号

关于印发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申请

学位创新成果标准规定的通知

校属有关单位：

《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创新成果标准规定》已经学

校第十三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华中农业大学

2021 年 5 月 19 日



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创新成果标准规定

（2020 年 6 月学校第十三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研究生学位评定相关工作，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和《华

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等文件精神，结合工作实际，制

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研究生用于申请硕士、博士学位的创新成

果（以下简称“创新成果”）。

第三条 研究生学位论文及创新成果是评定学位的主要依据。创

新成果应为研究生攻读学位期间独立完成或作为主要合作人共同完

成，并需在学位论文中明确体现。

第四条 研究生用于申请硕士学位的创新成果，应当在相应学科

领域具有先进性。用于申请博士学位的创新成果，应当在相应学科领

域体现一流水平、具有创造性，体现出新发现、新发明或提出新的解

决方案。

第五条 创新成果可以以学术期刊论文、学术会议论文、专著、

专利、作品、研究报告、新品种、新药、成果奖励、技术成果转化等

多种形式呈现。综述、摘要类学术论文不得作为申请学位的创新成果，

简报类学术论文作为申请学位的创新成果应明确质量要求。

第六条 创新成果原则上应已正式发表或已取得认定证书、成果

编号等正式认可。待发表的学术论文作为申请学位的创新成果，须提

供正式录用证明，并附导师签署审核意见的拟发表论文文本。



第七条 创新成果署名应为研究生是第一作者且导师是作者之

一，或在创新成果发表前经导师签字同意的研究生独立署名。创新成

果应以华中农业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联合培养研究生等有特别约定

的按协议执行。

第八条 鼓励研究生合作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以共同第一作者

在《华中农业大学学术期刊分级目录》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共同第

一作者认定人数限定在A+级 5 名内、A级 4 名内、B级 3 名内、C级 2 名

内，且申请人贡献应在其学位论文中有明确体现。以共同第一作者在

其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仅认可排名第一的共同第一作者 1名。

第九条 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或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授权的项

目学术指导委员会等根据本规定制定相应的创新成果具体要求标准及

认定程序(以下简称“分会规定”)，分会规定应当紧扣不同类型（学

术型学位、专业学位）、不同层次（硕、博）研究生培养目标，对创新

成果具体标准予以明确区别。

第十条 分会规定须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备案后

施行。

第十一条 创新成果涉及学术不端行为和学术道德问题，由学校

学术道德建设委员会按照《华中农业大学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有

关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21 年 9月 1日起施行，原《华中农业大学

研究生申请学位科研成果基本要求管理办法》（校发〔2015〕15 号）

同时废止。

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华中农业大学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21 日印发


